  数据使用协议
甲方：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
乙方：
为加强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管理，确保卫星数据安全保密和依法应用，防止发生失泄密事件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乙方为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的申领使用单位，以及使用和保管该数据的单位。
二、乙方已被告知并承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相关数据管理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法规规章，对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依法进行管理和使用，做好安全保密工作。
三、甲乙双方必须对有关合作的事项及内容进行保密，未经双方同意,不得向甲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透露。
四、乙方作为高分辨率卫星数据使用者，不得擅自复制、转让或转借所获取数据，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提供高分辨率卫星数据，不得将所获取数据用于批准用途以外的其它方面。
五、乙方对高分辨率卫星数据存放设施与条件应符合国家保密、消防及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并建立完善的数据使用管理与跟踪追查制度。明确责任管理人，并由其统一提出数据需求。（账号名称：          ，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，电话/手机：            ，E-mail:               ）
六、如需通过互联网传递高分辨率卫星数据，乙方应妥善保管注册用户名和密码，如因乙方用户名和密码泄露引起的数据外泄，甲方有权追究其责任，并终止向乙方提供数据。
七、乙方有义务向甲方反馈对高分辨率卫星数据的应用情况及应用成果。
八、乙方在使用从甲方获取的高分辨率卫星数据所取得成果的显著位置，注明卫星数据为“高分辨率卫星数据”，数据版权所有者为“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”。
九、乙方对所领取的高分辨率卫星数据，在依法销毁之前，承诺按此协议执行。
十、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本协议书的条款,违约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十一、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，乙方不得将本协议部分或整体转让。
十二、如有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协商解决。
十三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一年。
十四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（委托）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法定（委托）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联系电话：010-58937162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通讯地址：北京海淀区丰贤东路5号          通讯地址：
邮政编码：1000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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